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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副董事長

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由二○一四年七月

三十一日起，何柏青先生（現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兼總經理）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副董

事長。

何柏青先生自二○一四年三月十九日起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。有關何柏青先生之個人

資料以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51(2)條就其委任而須予披

露之事項及資料（如有），請參閱本公司於二○一四年三月十九日就其委任而刊發之公

告。

承董事會命

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
余達峯

香港，二○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：

執行董事： 朱春秀（董事長）、梁由潘、何柏青及錢尚寧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馮家彬、劉漢銓及張岱樞


